
证券代码：001311 证券简称：多利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7
滁州多利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8日（星期四）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

月 8日上午 9:15~9:25和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5月8日上午9:15~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地点：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巴城镇金凤凰路799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的召集人：董事会
5、会议的主持人：董事长邓丽琴女士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具体情况：

分类

现场出席

网络投票

总体出席

人数

7
174
181

代表股份数

176,301,450
6,946,033

183,247,483

占有表决权总股份数比例

73.8116%
2.9081%
76.7197%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保荐机构代表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
案》《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关于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2024年年度报告及
摘要》《关于续聘 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关于 2025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
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总体表决情况

议 案
序号

1.00

2.00

3.00

4.00

5.00

议案名称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预案

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股数

183,150,783

183,149,938

183,150,664

183,184,654

183,140,081

比例

99.9472%

99.9468%

99.9472%

99.9657%

99.9414%

反对

股数

85,848

45,848

46,017

48,927

90,100

比例

0.0468%

0.0250%

0.0251%

0.0267%

0.0492%

弃权

股数

10,852

51,697

50,802

13,902

17,302

比例

0.0059%
0.0282%
0.0277%
0.0076%
0.0094%

6.00

7.00

8.00

9.00

关于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 2025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
度的议案

183,138,226

183,144,933

183,144,350

183,134,726

99.9404%

99.9440%

99.9437%

99.9385%

88,455

45,748

49,986

96,634

0.0483%

0.0250%

0.0273%

0.0527%

20,802

56,802

53,147

16,123

0.0114%

0.0310%

0.0290%

0.0088%

2、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表决情况

议 案
序号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议案名称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预案

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 2025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
度的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股数

6,849,333

6,848,488

6,849,214

6,883,204

6,838,631

6,836,776

6,843,483

6,842,900

6,833,276

比例

98.6078%

98.5957%

98.6061%

99.0955%

98.4538%

98.4271%

98.5236%

98.5152%

98.3767%

反对

股数

85,848

45,848

46,017

48,927

90,100

88,455

45,748

49,986

96,634

比例

1.2359%

0.6601%

0.6625%

0.7044%

1.2971%

1.2735%

0.6586%

0.7196%

1.3912%

弃权

股数

10,852

51,697

50,802

13,902

17,302

20,802

56,802

53,147

16,123

比例

0.1562%
0.7443%
0.7314%
0.2001%
0.2491%
0.2995%
0.8178%
0.7651%
0.2321%

注：尾数差异系小数点四舍五入导致。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黄新淏、赵伯晓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滁州多利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638 证券简称：勤上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8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闲置自有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04月 1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及 2024年 05月 13日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度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及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使用不超过10亿元（含10亿
元）闲置自有资金和不超过6亿元（含6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单项产品购买期限不超过
12个月，有效期自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内，在
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
告。

根据上述决议，近期公司已使用闲置自有资金9,000万元及闲置募集资金26,500万元进行现金
管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近期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一）已到期理财产品情况

序
号

1

2

购买方

勤上光
电股份
有限公

司

东莞勤
上光电
股份有
限公司

签约方

上海浦
东发展
银行股
份有限
公司

兴业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

资 金
来源

自 有
资金

募 集
资金

产 品 起 息
日

2025/03/17

2025/04/10

产 品 到 期
日

2025/04/17

2025/04/30

产 品
类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产品名称

公 司 稳 利25JG3109 期(1 个月早鸟
款)人民币对
公结构性存

款

兴业银行企
业金融人民
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

金额(万元)

2,000

4,800

年化收益率

0.85%-2.15%

1.30%-2.17%

产 生 收 益
（万元）

3.25

5.71

（二）未到期理财产品情况

序
号

1

2

3

4

5

6

购买方

东莞勤上
光电股份
有限公司

东莞勤上
光电股份
有限公司

勤上光电
股份有限

公司

勤上光电
股份有限

公司

东莞勤上
光电股份
有限公司

东莞勤上
光电股份
有限公司

签约方

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资 金
来源

募 集
资金

募 集
资金

自 有
资金

自 有
资金

募 集
资金

募 集
资金

产品起息日

2025/03/05

2025/03/10

2025/03/17

2025/04/21

2025/05/06

2025/05/07

产 品 到 期
日

2025/06/04

2025/06/09

2025/06/17

2025/07/21

2025/08/14

2025/08/15

产品类
型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产品名称

兴业银行企业
金融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兴业银行企业
金融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公 司 稳 利25JG3110 期 (3
个月早鸟款)人
民币对公结构

性存款

公 司 稳 利25JG3162 期 (3
个月早鸟款)人
民币对公结构

性存款

兴业银行企业
金融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兴业银行企业
金融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投资
金额(万元)
5,000

6,900

5,000

2,000

4,800

5,000

预期年化收益率

1.30%-2.16%

1.30%-2.15%

0.85%-2.20%

0.85%- 2.05%-2.25%

1.30%-2.07%

1.30%-2.07%
注：1、公司与理财产品发行方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2、上表第（一）2、（二）1、2、5、6项为公司使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银行账号：

8114801013800106630、8114801013800106627）存储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二、风险及应对措施
(一)风险提示
公司对闲置自有资金和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总体风险可控。

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等因素影响，公司该项投资可能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二)应对措施
(1) 公司财务部设专人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

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 公司审计部为理财产品业务的监督部门。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购买理财产品

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3)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

计；
（4）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和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不影响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
要，不会影响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2、通过进行适度的保本型短期理财，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提升公
司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不含前述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一）已到期理财产品情况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购 买
方

东 莞
勤 上
光 电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东 莞
勤 上
光 电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东 莞
勤 上
光 电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东 莞
勤 上
光 电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东 莞
勤 上
光 电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东 莞
勤 上
光 电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东 莞
勤 上
光 电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东 莞
勤 上
光 电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东 莞
勤 上
光 电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东 莞
勤 上
光 电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东 莞
勤 上
光 电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东 莞
勤 上
光 电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勤 上
光 电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勤 上
光 电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勤 上
光 电
股 份
有 限
公司

签约方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股 份 有
限公司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东 莞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东 莞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

资
金
来
源

募
集
资
金

自
有
资
金

自
有
资
金

自
有
资
金

募
集
资
金

募
集
资
金

募
集
资
金

募
集
资
金

募
集
资
金

募
集
资
金

募
集
资
金

募
集
资
金

自
有
资
金

自
有
资
金

自
有
资
金

产 品 起 息
日

2024/03/04

2024/04/28

2024/04/28

2024/05/06

2024/03/28

2024/04/01

2024/04/22

2024/04/24

2024/04/28

2024/07/01

2024/05/08

2024/05/10

2024/06/11

2024/06/11

2024/06/11

产品到期日

2024/06/04

2024/05/28

2024/06/05

2024/06/13

2024/06/28

2024/07/01

2024/07/22

2024/07/24

2024/07/29

2024/07/30

2024/08/16

2024/08/16

2024/09/10

2024/09/11

2024/09/11

产 品
类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产品名称

兴业银行企业
金融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利多多公司稳
利 24JG3245
期（1个月早鸟
款）人民币对
公结构性存款

兴业银行企业
金融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兴业银行企业
金融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兴业银行企业
金融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利多多公司稳
利 24JG3192
期（3个月早鸟
款）人民币对
公结构性存款

内嵌金融衍生
工具的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

品

兴业银行企业
金融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利多多公司稳
利 24JG3246
期（3个月早鸟
款）人民币对
公结构性存款

利多多公司稳
利 24JG5994
期（三层看涨）
人民币对公结

构性存款

单位“益存通”
结 构 性 存 款2024 年第 276

期

单位“益存通”
结 构 性 存 款2024 年第 299

期

兴业银行企业
金融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利多多公司稳
利 24JG3312
期（3个月早鸟
款）人民币对
公结构性存款

利多多公司稳
利 24JG3312
期（3个月早鸟
款）人民币对
公结构性存款

金额(万元)

6,850

5,000

6,500

5,000

4,800

2,000

5,000

5,000

6,600

2,013

2,000

20,000

6,516

4,000

4,000

年化收益率

1.5%-2.56%

1.20%-2.65%

1.50%-2.49%

1.50%-2.60%

1.5%-2.88%

1.20%-2.85%

1.5%-2.7%

1.5%-2.51%

1.20%-2.75%

1.20%/2.5%/2.70%

1.80%-2.80%

1.85%-2.80%

1.50%-2.35%

1.20%-2.55%

1.20%-2.55%

产 生 收
益 （ 万

元）

44.20

10.21

16.85

13.53

34.47

13.25

31.88

30.92

42.54

4.05

15.34

150.36

38.18

23.50

23.5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勤 上
光 电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东 莞
勤 上
光 电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东 莞
勤 上
光 电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勤 上
光 电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勤 上
光 电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东 莞
勤 上
光 电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勤 上
光 电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东 莞
勤 上
光 电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东 莞
勤 上
光 电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勤 上
光 电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勤 上
光 电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东 莞
勤 上
光 电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勤 上
光 电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勤 上
光 电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东 莞
勤 上
光 电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东 莞
勤 上
光 电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东 莞
勤 上
光 电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东 莞
勤 上
光 电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东 莞
勤 上
光 电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勤 上
光 电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东 莞
勤 上
光 电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勤 上
光 电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东 莞
勤 上
光 电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股 份 有
限公司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股 份 有
限公司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东 莞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股 份 有
限公司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自
有
资
金

募
集
资
金

募
集
资
金

自
有
资
金

自
有
资
金

募
集
资
金

自
有
资
金

募
集
资
金

募
集
资
金

自
有
资
金

自
有
资
金

募
集
资
金

自
有
资
金

自
有
资
金

募
集
资
金

募
集
资
金

募
集
资
金

募
集
资
金

募
集
资
金

自
有
资
金

募
集
资
金

自
有
资
金

募
集
资
金

2024/06/20

2024/07/01

2024/07/22

2024/09/12

2024/09/14

2024/07/25

2024/09/23

2024/09/30

2024/06/05

2024/11/01

2024/11/01

2024/10/08

2024/10/29

2024/11/01

2024/11/06

2024/08/05

2024/08/21

2024/12/04

2024/12/06

2024/12/09

2025/01/08

2025/01/22

2025/01/22

2024/09/19

2024/09/30

2024/09/30

2024/10/20

2024/10/14

2024/11/01

2024/10/24

2024/11/30

2024/12/05

2024/12/02

2025/01/02

2025/01/07

2025/01/13

2025/01/16

2025/01/21

2025/02/10

2025/02/21

2025/03/04

2025/03/07

2025/03/10

2025/04/09

2025/04/23

2025/05/02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兴业银行企业
金融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兴业银行企业
金融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2024年挂钩汇
率对公结构性
存款定制第七

期产品374

兴业银行企业
金融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利多多公司稳
利 24JG3467
期（1个月看涨
网点专属）人
民币对公结构

性存款

兴业银行企业
金融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兴业银行企业
金融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2024年挂钩汇
率对公结构性
存款定制第九

期产品594

兴业银行企业
金融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利多多公司稳
利 24JG3531
期（1个月看涨
网点专属）人
民币对公结构

性存款

兴业银行企业
金融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兴业银行企业
金融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兴业银行企业
金融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兴业银行企业
金融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兴业银行企业
金融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利多多公司稳
利 24JG3407
期（6个月早鸟
款）人民币对
公结构性存款

单位“益存通”
结 构 性 存 款2024 年第 565

期

2024年挂钩汇
率对公结构性
存款定制第十
二期产品60

兴业银行企业
金融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公 司 稳 利24JG3593 期 (3
个 月 早 鸟 款)
人民币对公结

构性存款

兴业银行企业
金融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兴业银行企业
金融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兴业银行企业
金融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5,014

4,834

5,000

6,500

8,000

5,000

5,000

5,000

6,893

8,000

2,000

4,800

3,000

6,000

5,000

8,659

22,000

5,000

6,900

7,000

4,800

1,000

5,000

1.50%-2.35%

1.5%-2.35%

1.1%/2.12%/2.22%

1.50%-2.37%

1.10%-2.35%

1.5%-2.32%

1.5%-2.28%

1.1%/2.15%/2.25%

1.8%-2.25%

0.85%-2.20%

1.3%-2.28%

1.5%-2.43%

1.5%-2.28%

1.3%-2.32%

1.30%-2.20%

1.45%/2.3%/2.50%

1.70%-2.60%

1.3%/2.1%/2.2%

1.30%-2.16%

0.85%-2.20%

1.30%-2.16%

1.30%-2.14%

1.30%-2.18%

29.38

28.32

20.02

16.04

14.33

31.46

9.68

18.75

77.76

13.78

7.75

29.08

14.24

28.98

22.90

102.34

268.23

26.25

37.33

35.39

25.85

5.34

29.86

（二）未到期理财产品情况
序
号

1

2

购买方

东 莞 勤
上 光 电
股 份 有
限公司

东 莞 勤
上 光 电
股 份 有
限公司

签约方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东 莞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

资 金
来源

募 集
资金

募 集
资金

产 品 起 息
日

2025/02/17

2025/02/26

产 品 到 期
日

2025/05/16

2025/06/03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产品名称

利多多公司稳
利 25JG3064 期
（3 个 月 早 鸟
款）人 民 币 对
公结构性存款

单位“益存通”
结 构 性 存 款2025年第95期

投资金额(万元)

8,761

22,000

预期年化收益率

0.85%-2.20%

1.45%-1.90%

五、备查文件
相关业务凭证。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5月08日

证券代码：002638 证券简称：勤上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7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方证券”）《关于变更财务顾问主办人的通知函》，东方证券担任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广
州龙文教育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项目的独立财务顾问，原财务顾问
主办人蓝海荣先生因工作变动无法继续履行财务顾问主办人之职责，东方证券安排张伊先生（简历
附后）担任财务顾问主办人至持续督导期限结束。

本次变更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广州龙文教育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项目的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为韩杨先生、张伊先生。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5月08日
附件：
张伊先生简历
张伊先生，保荐代表人，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东方证券投资银行部资深业务

总监，曾参与或负责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杭州天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等多个项目，具有丰富的投资银行业务经验。

信息披露0909 2025年5月9日 星期五
制作：闫 亮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001318 证券简称：阳光乳业 公告编号：2025-017
江西阳光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24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江西阳光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2、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现场会议时间为2025年5月8日11:30开始召开;网络投票具体时间为：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8日上午 9:15-9:25，上午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2025年5月8日9:15-15:0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李渡镇江西长山现代有机牧场有限公司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胡霄云。
6、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与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25 人，代表股份 209,981,5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287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 人，代表股份 209,327,4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0563％。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19人，代表股份654,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2314％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23人，代表股份 694,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5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40,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3％。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19人，代表股份654,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2314％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上海中联（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依法召集，会议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通过
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209,89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07％；反对57,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2％；弃权2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61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8.1227％；反对 5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350％；弃权
25,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424％。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209,89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02％；反对57,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2％；弃权2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6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7.9643％；反对 5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350％；弃权
2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007％。

3、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209,87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15％；反对67,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2％；弃权3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9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5.3297％；反对 6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66％；弃权
3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237％。

4、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09,88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35％；反对61,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1％；弃权3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9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5.9487％；反对 6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964％；弃权
3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548％。

5、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8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6962％；反对66,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70％；弃权 3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867％。江西阳光乳业集团有限公司和南昌致
合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因存在关联关系而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8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4.6962％；反对 6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70％；弃权
3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867％。

6、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09,86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1％；反对81,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9％；弃权3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7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2.5079％；反对8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478％；弃权
3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443％。

7、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209,89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65％；反对63,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2％；弃权2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60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6.8413％；反对 6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276％；弃权
2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311％。

8、审议通过《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09,89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9％；反对57,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5％；弃权2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61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7.8779％；反对 5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213％；弃权
2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007％。

9、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募集资金项目延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09,85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17％；反对67,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2％；弃权5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7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2.3640％；反对 6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66％；弃权
5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894％。

10、审议通过《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为：同意209,89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1％；反对63,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3％；弃权2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0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7.6476％；反对6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63％；弃权22,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961％。

11、审议通过《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09,79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20％；反对

14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2％；弃权3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0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73.4092％；反对 14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9185％；弃权
3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723％。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江西阳光乳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中联（南昌）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阳光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阳光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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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4月份生猪销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经营范围中包括生猪养殖业务，现公司就每月

生猪销售情况进行披露，具体内容如下：
一、2025年4月份生猪销售情况
公司2025年4月销售生猪60.98万头（其中仔猪32.37万头，商品猪28.61万头），环比下降2.52%，

同比上升235.93%；销售收入7.38亿元，环比上升7.15%，同比上升174.29%。
商品猪（扣除仔猪后）销售均价14.44元/公斤，较上月下降2.13%；均重132.78公斤/头，较上月上

升1.92%。
2025年1-4月，公司累计销售生猪225.75万头，同比上升104.45%；累计销售收入25.71亿元，同

比上升129.13%。
上述数据均未经审计，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上述数据仅作为阶段

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

月份

2024年4月

2024年5月

2024年6月

2024年7月

2024年8月

2024年9月

2024年10月

2024年11月

2024年12月

2025年1月

2025年2月

2025年3月

2025年4月

生猪销量（万头）

当月

18.15
24.75
23.75
22.99
27.70
38.08
54.36
53.26
59.37
57.14
45.07
62.56
60.98

累计

110.42
135.17
158.92
181.91
209.60
247.68
302.04
355.30
414.66
57.14
102.21
164.77
225.75

销售收入（亿元）

当月

2.69
2.96
3.20
3.87
4.56
5.13
7.38
7.63
7.27
6.82
4.63
6.89
7.38

累计

11.22
14.18
17.38
21.25
25.81
30.93
38.32
45.95
53.21
6.82
11.45
18.33
25.71

商 品 猪 价 格
（元/公斤）

13.79
15.05
17.63
18.50
19.72
18.62
17.70
16.52
15.96
15.34
14.35
14.76
14.44

商品猪均重
（公斤）

136.02
129.51
132.46
134.82
131.84
133.72
137.58
138.98
132.71
129.47
131.61
130.28
132.78

注：以上数据如存在尾差，是因为四舍五入导致的。
二、原因说明
2025年4月，公司生猪销售数量和销售收入同比增幅较大主要是公司复工复产工作有序推进所

致。
2025年1-4月，公司累计生猪销售数量及销售收入同比上升较大主要是公司复工复产工作有序

推进所致。
三、风险提示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以下投资风险：
生猪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是整个生猪生产行业的系统性风险，是客观存在、不可控制的外部风

险，对公司经营业绩有可能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提示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本公
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
策、谨慎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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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正邦科技”）公司于2024年12月11日召

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为子
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内容包括：

1、为保证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持续、稳健发展，同意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提供担保，新增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21亿元（该预计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其中本公司或控股子公
司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担保的额度为11亿元；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控股子公司
担保的额度为10亿元。在全年预计担保总额范围内，各下属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可以在同类担
保对象间调剂使用。以上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类金融机构及财务公司
等机构申请综合授信业务、保理业务、与具有相应资质的融资租赁公司合作进行融资租赁业务，以及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中粮贸易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厦门国贸农产品有限公司、厦门国贸农林
有限公司、厦门建发物产有限公司、大连象屿农产有限公司、物产中大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北大荒粮
食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浦耀贸易有限公司、中牧（上海）粮油有限公司、上海鼎牛饲料有限公司、北京

京粮绿谷贸易有限公司等供应商发生的饲料原料等购销业务。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担
保、抵押担保等方式。

2、为缓解公司产业链部分优质养殖户、经销商等生态圈合作伙伴资金周转困难的状况，加强其
与公司的长期合作，促进生态圈合作伙伴与公司的共同进步，保证生态圈合作伙伴的稳定，有效推动
公司主营业务的恢复与发展，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产业链养殖户和经销商等生态圈合作伙伴的
融资提供不超过16亿元（含本数）担保。以上担保额度为最高担保额度，授权期内任一时点公司对
养殖户和经销商等生态圈合作伙伴的担保余额不能超过最高担保额度；担保额度在授权期内可以滚
动使用。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年 12
月12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关于2025年度对
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0，2024-091）。

（二）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2025年度为子
公司担保预计额度内增加被担保对象的议案》，同意在原批准的2025年度新增担保预计额度内增加
8家子公司为被担保对象，2025年度公司新增担保预计额度将不会发生变化。含本次新增被担保子
公司，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子公司可享担保总额度为110,000万元，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子公司
可享担保总额度为100,000万元。在全年预计担保总额范围内，各下属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可以
在同类担保对象间调剂使用，担保期限为自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4月25日披露
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在 2025年度为子公司担保预计额度内增加被担保对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3）。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黑龙江象屿农业物产有限公司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韶关正邦饲料有

限公司、红安农旺阁饲料有限公司、信丰农旺阁饲料有限公司、沙洋新正邦饲料有限公司、德阳正邦
饲料有限公司、漳州新正邦饲料有限公司、樟树市农旺阁饲料有限公司、抚州双正饲料有限公司、重
庆市江津区新正邦饲料有限公司、共青城新正邦饲料有限公司、宜昌新正邦饲料有限公司、赤峰农旺
阁饲料有限公司、贵阳正邦饲料有限公司、大悟新正邦饲料有限公司、南宁正邦饲料有限公司、怀化
新正邦饲料有限公司、新干县农旺阁饲料有限公司、常德农旺阁饲料有限公司、鄱阳新正邦饲料有限
公司、长沙新正邦饲料有限公司、昆明正邦饲料有限公司、大理正邦饲料有限公司、宿迁宿豫区农旺
阁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23家子公司”）采购农产品等相关业务提供最高本金1亿元的连带责任
保证。

被担保方为合资公司的，持有合资公司40%股权的股东双胞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担保
提供反担保，反担保的范围为公司承担责任范围的40%，公司已与反担保方签署了《反担保协议》。

本次担保发生额在公司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事项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
债权人：黑龙江象屿农业物产有限公司、大连象屿农产有限公司、吉林象屿农业物产有限责任公

司、河南象屿农业物产有限责任公司、厦门象屿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厦门象屿农产品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闽兴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广州象屿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青岛象屿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日照象明油脂有限公司、大连象屿粮谷供应链有限公司、湖北楚象供应链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象屿
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保证人：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债务人：23家子公司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乙方对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利

息、违约金、赔偿金（含汇率变动损失）、其他应付款项、债权人实现债权及担保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或仲裁费、财产保全或证据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或保险费、强制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鉴定
费、律师费、差旅费、调查取证费等）等

4、最高额：主合同项下债务人签署合并计算的债权余额不超过壹亿元的部分。债权余额仅包
含主合同项下本金部分，乙方对合计超出债权余额上限的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各类费用另行承担
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5、保证期间：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6、具体参照公司与黑龙江象屿农业物产有限公司签署的编号为XYZB20250304的《最高额保证

合同》执行。
四、累计担保情况及逾期担保情况
（一）累计担保情况
截至2025年4月30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度为401,227.18万元，占2024年经审计总资

产的比例为21.12%，占2024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5.13%。
截至2025年4月30日，公司对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19,678.67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72%；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外担保（即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以外对象的担保）
余额9,459.0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83%。

（二）累计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2025年4月30日，未经审计，公司对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尚未发生逾期；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对外担保（即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以外对象的担保）逾期金额809.59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0.07%，系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为产业链经销商等生态圈合作伙伴的融资提供担保所
产生的，被担保人均为与公司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的优质养殖户和经销商等生态圈合作伙伴，并经由
公司严格审查和筛选其资质后确定，整体风险可控。针对违约风险，公司已制定了专门应对措施，并
将持续关注并加强担保风险管理。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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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方式：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会议时间：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8日下午14:30；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年5月8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8日上午9:15-下午15:00期间任意时间。

（四）现场会议地点：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华谊路36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五）股东出席情况：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45人，代表股份 82,942,4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402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人，代表股份 81,31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918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39 人，代表股份 1,632,47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41％。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9人，代表股份1,632,478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41％。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9人，代表股份1,632,478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4841％。

（六）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曹洪海先生主持，公司全体董事和监事出席，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
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按照本次股东大会的议程及审议事项，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

审议事项进行了表决。经对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合并统计，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如
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2,862,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30％；反对71,6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4％；弃权8,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552,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5.0704％；反对 71,6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875％；
弃权8,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21％。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同意，本议案经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二）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82,867,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90％；反对66,6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3％；弃权8,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557,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5.3767％；反对 66,6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12％；
弃权8,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21％。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同意，本议案经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三）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82,866,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80％；反对67,4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3％；弃权8,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556,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5.3277％；反对 67,4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302％；
弃权8,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21％。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同意，本议案经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四）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82,866,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80％；反对67,4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3％；弃权8,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556,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5.3277％；反对 67,4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302％；
弃权8,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21％。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同意，本议案经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2,809,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02％；反对123,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92％；弃权 8,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499,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1.8789％；反对123,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790％；
弃权8,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21％。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同意，本议案经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六）审议通过《公司董监高2024年度薪酬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2,732,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67％；反对201,2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26％；弃权 8,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422,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7.1315％；反对 201,2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264％；弃权8,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5421％。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同意，本议案经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2,867,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98％；反对64,8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2％；弃权9,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557,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5.4195％；反对 64,8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710％；
弃权9,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6095％。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同意，本议案经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拟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2,862,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38％；反对69,8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2％；弃权9,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552,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5.1133％；反对 69,8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772％；
弃权9,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6095％。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同意，本议案经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观韬（上海）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出席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无锡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观韬（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无锡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8日


